
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用款审批报销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财务管理，规范

采购借款和支付审批程序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（一）审批权限

员工采购物品或承办会务等活动需要借款、报销，须经

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、财务人员审核，报秘书长审批同意后，

方能办理借款、报销。

（二）支付规定

1、员工采购或承办会务借款时，先填写借款单，注明

借款理由、借款金额，经部门负责人和财务人员签字、秘书

长审批后，将借款单交财务人员后即可取款。借用现金超过

5000 元的，需提前 1-2 天通知财务人员，以便财务备好现金。

2、购买固定资产、办公用品、低值易耗品需要借款时，

由使用部门填写请购单，经部门负责人和办公室签字，报秘

书长审批后由办公室统一购买。

3、按照合同、协议书的规定支付款项时，由相应部门

填写付款申请，注明合同总金额、累计付款金额、本期付款

金额，由部门负责人签字，交财务人员审核，报秘书长审批。

4、部门需用备用金时，应先填写借款单，经部门负责

人和财务人员签字、秘书长审批。



5、科基会办公费用、劳保费用、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由

办公室按月制定计划，由办公室主任签字，报秘书长审批。

（三）报销规定

1、报销费用须经手人签字、部门负责人核对、财务人

员审核、秘书长审批后方可报销。

2、各部门发生的费用，凭税务部门的正式发票报销。

发票应与相应的费用吻合，发票上应填齐时间、科基会名称、

项目名称、金额（大小写应一致），并有收款单位印章等有

关内容。对于不合要求的发票、收据等不予受理。

3、科基会购买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等报销时，必须

有入库单和发票一同报账。报销时，必须将票据分门别类地

粘贴，并在报销单上分别填写内容和金额。

4、无论何种形式的借款和报销，必须正确注明其资金

的用途。否则财务人员有权不予受理或要求经办人更正补充

以至重新填写单据。

5、报销单据中涉及业务招待费，费用发生部门应在招

待费发生前填写事务申报单（招待费），按照申请流程审核

批准后，招待费实行预算内实报实销制度。招待费报销由经

手人在发票背后签字。

（四）报销时限

不论何种形式的借款，必须在业务完成后 5 天内到财务

办理报销手续，出差人员应在出差归来后 5 个工作日内到财



务办理报账手续，及时清账。财务人员须做到前账不清后账

不支。特殊情况不能清账的，需写出文字说明，经部门负责

人签字，报秘书长审批后可暂缓清账。

（五）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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